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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口吐着脏水、烟囱冒着黑烟，在线监测设备却显示达标排放。监测软件“动手脚”、空气样本作弊、人为设
定污染上限……环境数据造假令百姓深恶痛绝。

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环保法明确对数据造假“明正典刑”。1年里2658起监测数据造假案例被环
保部门“揪出”，17个省区市对发现的问题立案78起。

以案说法

警方提醒

电动车肇事后一跑了之？
交警：别想逃！一追到底！

通讯员夏战英

开着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敢逃逸的已经越来越少，然而，骑着电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却屡屡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脚底抹油”。最近，仅嘉兴
港区交警大队就破获电动车交通肇事逃逸案6起！

“不要以为电动车肇事可以逃掉！目前，6起案件已经行政拘留6
人！”港区交警大队大队长周健说。

4月2日12点05分，港区外环路193号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逃逸案，
交警调取监控视频后发现：赵某骑公共自行车至该路口，与一辆三轮电
动车发生碰撞，赵某倒地，三轮电动车车主骑车离开；3月27日清晨5点
25分，在港区雅山路天妃路口，胡某驾驶的三轮电动车与一辆二轮电动
车相撞，胡某手脚擦伤，二轮电动车车主逃离现场……

“电动车的制动性能较差，加上驾驶员自身缺乏交通安全意识，相
对而言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周健说，“所以，这个群体实际上也一直
是令我们担忧的群体。”

周健介绍，电动车驾驶人的经济赔偿能力很低，所以一旦肇事后，
这些驾驶人因为害怕承担经济赔偿，首先想到的不是抢救伤员、保护现
场，而是如何逃避被追究责任和经济赔偿。

“针对最近连续有电动车车主肇事逃逸，我们迅速破案，目前已经
连续对6人进行了行政拘留。我们也是在用行动告诉大家，别再心存侥
幸，违法必将被追究到底。”周健说。

交警部门表态，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肇事逃逸都要被严惩，
因为相比较交通肇事所造成的后果，肇事后逃逸的行为给被害人的人身、
财产和交通安全管理秩序带来的损害更严重，社会危害性也更明显。

“许多交通事故逃逸案，原本是一般的交通事故，但由于肇事者逃
逸，伤者得不到及时救助，耽误了医治时间，致使伤情恶化，甚至造成死
亡，给伤者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还有，因交通肇事行为人的仓皇逃离，
再次引发新的交通事故也并不罕见。”周健还提到，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发生后，给事故责任的最终认定和追究造成很大的困难，有时候，警方
还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侦破，特别是跨省、市的案子，需要花很
大精力，严重影响了交警部门正常的工作秩序。

交警部门强调，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
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
交警；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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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手机监听软件的卖家被判刑
购买同样不合法，情节严重要受刑罚

通讯员南轩

“你想看他/她手机里的信息吗？
想知道他/她的通话内容吗？我们可
以帮你监控他/她的手机，随时了解对
方的动向……”遇到这种挖人隐私的
信息，你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去尝
试。监控别人的信息可不是什么闹着
玩的小事，很容易因此走上违法犯罪
的道路。

4 月 15 日，嘉兴南湖法院开庭审
理了一起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
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告人丁伟（化
名）因为出售手机监听软件被起诉。

改了QQ名卖手机监控软件
丁伟家住嘉兴秀洲区，一直做电脑软件生意。2012年下半年，QQ上一个名为“建安星”的用户向

丁伟推销一款手机监控软件，主要有定位手机、通话监听和短信监控3项功能。想要监听某人手机里
的信息，只要在这个人的手机里装上这款软件，个人的私密信息就能够源源不断地被窃取。

丁伟想到，自己的一些客户有这样的需求，卖这个应该能赚钱。不过，对于这款软件的合法性，刚
开始他也有过疑虑。对方说：“你放心，我们这款软件没有问题，可以出售。”听对方这么一说，丁伟就
放下了心。

丁伟把自己的QQ名改成“监控软件”，直白易懂，有需要的人搜索关键词就能找到他。他与买家
通过QQ联系，支付宝收款。从2012年开始到案发，一共有12个人向丁伟买了这款软件，他共卖了十
五六套，最高卖过1000多元一套，最低价格一套五六百元，一共挣了9700元。

据了解，网上搜索“建安星”，可以看见公司的官网链接，标明是“手机防盗定位监控软件”。还有
网店在出售该软件，价格是2000元左右。丁伟说，据他了解，这款软件后来还开发出了监听QQ、微信
的功能，不过这批“新产品”他并没有接手出售。

当了被告人后悔已晚
庭审过程中，丁伟说：“这款软件相当于一个APP，只有装在智能手机里才能使用。想要监听哪个

人的信息，需要在对方的手机里安装该软件。来购买的客户大多是企业老板，想用来掌握员工的信
息。也有个人客户来咨询购买的。”丁伟说，个人客户有可能是由于夫妻之间感情出现了问题，想要监
听对方。

丁伟做的最大的一笔交易，来自于山东青岛某科技公司的负责人王某。因为经常有客户“飞单”，
王某怀疑手下的员工“不老实”，但一直抓不到证据。于是，他想到了监听员工信息的方法。他购买了
8部手机，在里面预装了这款监控软件，打算发给员工用。他一共付给丁伟4000元。

4月15日，南湖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法院认为，丁伟提供专门用于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12人次，非法获利9700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丁伟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
元，作案工具和非法获利被依法没收。

购买监听软件也不合法
卖监听软件的丁伟因罪获刑，那么，购买软件监听别人的那些客户的做法是否合法呢？
办案法官表示，这种行为当然是不合法的。轻微的行为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则会

受到刑事处罚。在这个案件当中，购买监听软件的王某等人的行为属于“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只不过从这起案件来看，购买软件的人都没有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

调查过程中，王某说，他买了8部装有监听软件的手机，之后也给自己的手机装了监听软件，试用
了一下觉得效果不好就作罢了，并没有将手机发给员工。

法官提醒市民，个人的隐私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人有监听他人的行为都要付法律责任。所以
在平时的生活中，还是不要动这个心思的好。

他在朋友圈发猫头鹰照片
配文“有喜欢的没，50元一只”

检察官：公诉！

包斌斌

潘某是个80后，温岭人，在当地花鸟市场
有家宠物店，经营鹦鹉、相思鸟等鸟类。

潘某从小爱鸟，通过自学，积累了丰富的
鸟类知识，并在圈内小有名气。经常有网友向
他咨询关于鸟类的知识，他还有几次到温岭动
物园帮忙救助小猫头鹰、猴面鹰等鸟类动物。

除了实体店，潘某还在微信朋友圈上发布各种鸟类和其它小动物
的照片，图片均有描述且附注“喜欢的联系”。去年9月，潘某在朋友圈
里发了一张猫头鹰的图片，并写道：“昨收的小家伙，大大的黑眼，有喜
欢的没，50元一只，要的迅速。”

潘某所发的内容引起了一些网友的关注。有网友在微博上呼吁：
温岭某宠物店，常年私自违法捕获国家级野生动物！手段恶劣！明码
标价售卖！希望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解救可怜的野生动物。

网上的舆情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去年12月11日，温岭市农林局
与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执法检查，在潘某店里发现多只国家保护动物。

经鉴定，被查获的2只领角鸮、1只褐林鸮（猫头鹰）、3只松雀鹰、1
只红腹锦鸡，均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1只苍鹭属国家保护的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动物。

去年 12 月 12 日，潘某被温岭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民警传唤归
案。据潘某交代，红腹锦鸡是从江苏省某养殖基地买来的，松雀鹰、苍
鹭等鸟类是别人在野外捕获后转手卖给他的。

潘某承认自己知道猫头鹰和松雀鹰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按法律
规定是不能经营，自己确实曾出售过猫头鹰和松雀鹰、红腹锦鸡。但在
被逮捕之后，他又辩称自己仅仅因为爱好而收购，在微信上叫卖是为了
增加关注度，不是真的想出售。

检察机关认为，潘某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近日，潘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